永福县民政局文件

永民发〔2021〕2号


关于印发《永福县民政局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暨非法集资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办、局机关各股室、局属二层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工作部署和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要求，根据区、市、县《关于印发〈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区处非办《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铸剑2021”专项行动方案》、桂林市处非办《关于印发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铸剑2021”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制定了《永福县民政局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暨非法集资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永福县民政局
2021 年 6 月 21 日

永福县民政局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暨非法集资问题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和市纪委、市民政局《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工作方案》、桂林市处非办《关于印发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铸剑2021”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抓好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整治养老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防范化解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落实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和自治区、桂林市关于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铸剑 2021”专项行动、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等有关工作部署，紧盯发生在老年人身边、侵害老年人利益的人和事，围绕整治重点深入查找问题，抓好整改落实，加强宣传教育，完善管理机制，推动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排查整治重点
（一）养老服务机构违规销售保健品问题。排查整治养老服务机构向老年人推销故意夸大功效的“保健”产品现象；养老服务机构为了牟取暴利将普通消费品“功能化”包装后高价售卖现象；主管部门对养老服务机构违规销售保健品排查、处理不够的问题。
（二）养老服务机构欺老虐老问题。排查整治养老服务机构风险提示不够、发现问题线索报告处置不力问题。
药品特别是处方药品使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人员、护理员对老年人实施肢体伤害、语言侮辱和精神虐待等问题；入住机构的老年人相互之间发生语言侮辱、人身攻击等问题；主管部门对养老服务机构欺老虐老问题排查、处理不够有力的问题。
（三）养老服务机构涉嫌非法集资和预收费管理问题。排查整治养老服务机构以“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或长期出租“养老公寓”、销售“老年产品”、“以房养老”等名义，承诺高额利息或回报为诱饵，向入住老年人或社会公众吸引投资问题；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向未入住人员销售“会员卡”“贵宾卡”“预付卡”，收取相关费用问题；养老服务机构向已入住老年人提前收取养老服务费问题；主管部门对非法集资风险提示不够、发现问题线索报告处置不力问题。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自觉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周密部署、严密组织养老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积极推进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防范化解工作。各乡镇要根据整治工作方案，结合实际细化落实的具体措施，明确责任、任务、要求。要组织深入排查，摸清底数，针对问题抓好整改，建立排查整治清单。
（二）加强综合监管。认真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38 号）要求，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特别是民营机构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督促养老服务机构加强食品、药品、消防等安全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预收服务费的监管，发现非法集资线索及时移送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会同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加大对非法集资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强化责任追究，对因履行职责不到位导致发生严重问题和重大隐患整改不及时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三）加大宣传力度。集中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在街道、社区和养老服务机构张贴《关于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悬挂横幅，组织老年人观看下发的《谨防养老集资诈骗》宣传短片；积极宣传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的方式和渠道，引导帮助老年人通过法律理性维护合法权益。
（四）定期总结报告。各乡镇每月1 日汇总填报“三个排查整治清单”（见附件 1—3）和《民政系统开展养老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4）上报县民政局；6 月 25日、12 月 10 日前，各乡镇民政办对整治工作进行半年、年度总结，报送县民政局。

附件：1.养老服务机构欺老虐老问题排查整治清单
2.养老服务机构违规销售保健品问题排查整治清单
3.养老服务机构涉嫌非法集资（收取预付费）排查整治清单
4.养老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情况统计表
5.关于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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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养老服务机构欺老虐老问题排查整治清单
单位：个、人
	序号
	服务机构名称
	主要问题
	实施方式
	涉及人数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
	备注

	
	
	
	
	
	
	

	
	
	
	
	
	
	

	
	
	
	
	
	
	

	
	
	
	
	
	
	


填表说明：1.“主要问题”是指排查出来的问题，如从业人员未开展岗前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药品特别是处方药品管理使用不规范，以及相关人员不作为、慢作为等； 2.“实施方式”指肢体伤害、语言侮辱、精神虐待及违规使用药物等；3.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包含约谈、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线索移交、公安立案等。


附件 2
养老服务机构违规销售保健品问题排查整治清单
单位：个、人、万元
	
序号
	
服务机构名称
	
主要问题
	
实施方式
	
涉及金额
	
涉及人数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
	
备注

	
	
	
	
	
	
	
	

	
	
	
	
	
	
	
	

	
	
	
	
	
	
	
	

	
	
	
	
	
	
	
	



填表说明：1.“主要问题”是指排查出来的问题，如违规销售保健品和相关人员不作为、慢作为等； 2.“实施方式” 指养老服务机构直接推销“保健”产品、提供推销支持、协助夸大宣传、 “功能化”包装高价售卖等；3.“已采取的处置措施”包含约谈、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线索移交、公安立案等。

附件 3
养老服务机构涉嫌非法集资（收取预付费）排查整治清单
单位：个、人、万元
	
序号
	
服务机构名称
	
主要问题
	涉嫌非法集资或收取预付费情况
	
涉及金额
	涉及人数
	
涉及地区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
	
备注

	
	
	
	
	
	
	
	
	

	
	
	
	
	
	
	
	
	

	
	
	
	
	
	
	
	
	

	
	
	
	
	
	
	
	
	


填表说明：1.“主要问题”是指排查出来的问题，如发布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虚假宣传、预收服务费和相关人员不作为、慢作为等； 2.“集资方式”指集资行为宣称的名义或模式，如办卡、投资入股、保险理财、预付费等；3.“已采取的处置措施”包含约谈、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线索移交、公安立案等。

附件 4
养老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单位
	自查自纠（个）
	第一种形态运用（人）
	检查、监察建议（份）
	以案促改
	
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个）

	
	发现问题
	完成整改问题
	诫勉谈话
	通报批评
	
其他
	收到检查监察建议书
	执行完成回复数
	召开民主
（组织）生活会（次）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次）
	建立完善制度
（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XX 县
	
	
	
	
	
	
	
	
	
	
	


填报说明：
1. “自查自纠”包括本单位自己发现的问题和上级部门检查发现的问题。
2. “第一种形态运用”指职能部门党委（党组）、机关纪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在干部队伍中常态化开展“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式批评教育帮助活动；第一种形态包括：提醒谈话、警示谈话、批评教育、纠正或责令停止违纪行为、责成退出违纪所得、限期整改、责令作出口头或书面检查、召开民主生活会批评帮助、责令公开道歉（检讨）、通报（通报批评）、诫勉（诫勉谈话）、其他批评教育类措施。
3. “通报批评”只统计本级印发的通报，不包括上级转发的通报文件。
4. “警示教育活动”统计本单位和下属二层机构利用有关反面教材对干部开展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相关活动，包括警示教育大会、案例通报学习、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组织旁听审判活动等。
5. 本表逐月累计，数据统计至县级，上级统计数应包含下级统计数据。

附件 5
关于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近期，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吸收老年人资金，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一、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表现形式
（一）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一些机构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务，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用”等名义，以向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等形式非法集资。
（二）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一些机构或企业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以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或者以长期出租养老床位、销售养老公寓使用权等名义，通过返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购、承诺高额利息、“私募基金”等形式非法集资。
（三）以销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一些企业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的，采取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免费体检、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会议营销、养生讲座、专家义诊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实施非法集资的行为。
（四）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非法集资。一些企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通过召开推介会、社区宣传等方式，诱使老年人签订“借贷”或者变相“借贷”“抵押”
“担保”等相关协议，抵押房屋以获得出借资金，再将资金购买其“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等进行非法集资。
二、风险提示
（一）高额利息无法兑现。机构或企业承诺的高额利息主要来源于老年人缴纳的费用，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多数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高额利息仅为欺诈噱头，一旦资金链断裂，高额利息无法兑付，本金也难以追回。
（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机构或企业超出可持续盈利水平承诺还本付息，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骗取老年人钱财。大量来自社会公众的资金难以得到有效监管，由发起机构控制，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
（三）养老需求无法满足。机构或企业以欺诈、诱骗的方式， 骗取老年人信任，向老年人承诺高端养老服务或者销售养老产品， 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bookmark: _GoBack]按照《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有关规定，对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将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请广大老年人和家属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防止利益受损。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可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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